关于受理行政审批事项申请有关事宜的通知
豫体政〔2007〕4号
各省辖市体育（教体）局，有关扩权县（市）体育（教体）局，各市体育运动学校，各行业体协，直属各单位，机关各处室：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积极在全省体育系统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加快体育系统依法行政、依法治体步伐，日前，省体育局面向社会公布了行政执法项目和执法依据，明确了的省级体育行政许可、非行政许可类审批项目（包括需要行政确认和行政许可前由我局审查、批准的项目），以及法律依据和实施单位部门、工作职责等，为方便当事人办理体育行政审批事项，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行政审批事项内容
目前，按照国家、省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省体育局可受理行政审批事项内容，以河南省体育局《关于公布行政执法项目和执法依据的通知》（豫体政〔2007〕3号文件）为准，共有13项。

（一）行政许可类审批有5项，即：举办省级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活动审批；开办健身气功活动审批；开办少年儿童体育学校审批；开办武术学校、习武场所审批；从事射击竞技体育运动单位批准。   

（二）非行政许可类审批有8项，即：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称号授予；一级健身气功社会体育指导员称号授予；一级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授予；一级裁判员技术等级称号授予；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变更、注销登记前审查；省级体育社会团体登记、变更、注销前审查；对全省体育传统项目学校的审查管理；临时占用体育设施，拆除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或变更功能、用途的批准同意。

二、需要提交准备的有关材料

（一）行政许可类审批。

1.举办省级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活动需要申请提交的材料有：
（1）申请书。
（2）活动组织实施方案。内容包括举办者名称、地址；活动地点；时间；人数；开展项目；安全措施等。
（3）体育从业人员资格证书。
（4）活动所在地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准予开展的证明。
（5）设立有俱乐部的需提交组织章程。
2.申请开办健身气功活动审批，开办少年儿童体育学校审批，开办武术学校、习武场所审批，从事射击竞技体育运动单位批准等行政许可事项需要申请提交的材料，我省参照国家体育总局《关于下发总局行政许可项目审批条件及程序的通知》（体政字〔2005〕49号文件2005年5月31日下发）的有关标准执行，包括审批条件、办理程序和期限等，在此不再详细说明。

（二）非行政许可类审批。
1.申请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称号需要提交材料有：
（1）申请书。
（2）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申请审批表。
（3）省级以上社会体育指导员业务培训合格证书、体育院校毕业的大专以上学历证明及非教练员、体育教师证明（需其中1项）。
（4）二级社会体育指导员证书。
（5）社会体育指导工作业绩及相关理论水平证明。
（6）个人近期小2寸彩色证件照片3张。
2.申请一级健身气功社会体育指导员称号需要提交材料有：
（1）申请书。

（2）一级健身气功社会体育指导员等级申请审批表。

（3）省级以上健身气功社会体育指导员业务培训合格证书或证明。

（4）依据国家体育总局体群字〔2007〕18号文件套改社会体育指导员后的二级以上资格证书。

（5）个人近期小2寸彩色证件照片3张。

3.申请一级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需要提交的材料有：
（1）申请书。
（2）一级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申请表（2份）。
（3）运动员技术等级成绩证明，包括成绩证明单、比赛获奖证书、比赛秩序册、成绩册。
（4）运动员代表单位资格注册证。
（5）个人近期小2寸彩色证件照片3张。

4.申请一级裁判员技术等级称号需要提交的材料有：
（1）申请书。
（2）一级裁判员申请登记表（2份）。
（3）二级裁判员证书。
（4）两次省级以上比赛裁判员或至少两次在地、市级比赛中担任副裁判长以上职务的证明（比赛秩序册）。
（5）参加全国、省级裁判员培训班证书或证明。
（6）个人近期小2寸彩色证件照片3张。
5.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变更、注销登记前审查需要提交的材料有：
（1）申请书。
（2）单位拥有或租赁的活动场地土地证、房产证明。
（3）单位10万元以上注册资金证明。
（4）从业人员资格证书。
（5）俱乐部章程（草案）。

6.省级体育社会团体登记、变更、注销前审查需要提交的材料有：
（1）申请书。
（2）体育社团（协会）3万元以上注册资金证明。
（3）固定办公场所证明。
（4）社团（协会）章程。

7.申请、评定省级体育传统项目学校需要提交的材料有：
（1）申请书。
（2）省级体育传统项目学校申报表。
（3）《关于印发河南省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评估标准的通知》（省教育厅、省体育局2003年联合印发的豫体业训〔2003〕20号文件）规定需要达到的条件相关证明材料。

8.（1）临时占用体育设施需要提交的申请材料有：
a.申请书。
b.个人或单位、组织名称（法人代表）证明材料。包括个人身份证明，单位或组织名称、开办业务资格证明，占用目的用途等。
c.临时占用协议书。
（2）拆除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或变更功能、用途需要提供的材料：
a.申请书。
b.上级人民政府批准的文件。
c.同级人民政府批准的新建或拟建体育设施的证明材料，包括工程规划建设许可证，土地使用证，建筑许可证等。

以上需要提供的证明材料必须是原件，并复印件各一份。
三、关于受理有关说明
（一）省体育局对有关行政审批事项、依据、条件、程序、办理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办公场所和省体育局官方网站（http://www.henantiyu.com）公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出申请时，应当填写河南省体育局行政审批事项申请书（见附件一），并由申请人签字或者盖章后方为有效。该申请书由省体育局统一印制，当事人可从省体育局网站上下载。

（二）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办理省体育局行政审批事项，可以在工作日期间（8:30～11:30或14:00～17:00）直接到省体育局公布的受理单位和部门办理，也可以通过信函和传真方式提出申请。申请人可以委托代理人提出申请，但应当在提出申请时，提交委托书。具体受理单位、部门及联系电话、地址等见附件四。

（三）省体育局受理行政审批事项的单位、部门收到申请文件和材料后，应当及时对申请文件和材料进行审查，在收到申请文件和材料之日起10日内做出是否受理申请的决定，10日内不能做出决定的，经省体育局该业务主管领导批准，可以延长10日。审查内容包括：

1.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取得行政审批的，应当即时告知申请人不受理。

2.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本单位、部门职权范围内的，应当及时做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单位、部门申请。

3.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在5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4.申请事项属于职权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应当受理行政审批事项申请。

5.受理或不予受理行政审批事项申请，应当向申请人出具加盖单位、部门印章及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

（四）申请人的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省体育局各受理单位和部门应当依法做出准予行政审批事项的书面决定（见附件二），并自做出决定之日起10日内向申请人颁发、送达行政审批事项批准文件。做出不予行政审批事项的书面决定的（见附件三），应当向申请人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五）省体育局有关单位和部门代表省体育局做出的是否准予行政审批事项决定，将在省体育局官方网站上及时公布，供公众浏览查阅。

（六）省体育局面向社会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不收取任何费用，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七）本通知规定的实施行政审批期限以工作日计算，不含法定节假日。

附件：1．河南省体育局行政审批事项申请书

2．河南省体育局行政审批事项受理通知书

3．河南省体育局行政审批事项不予受理通知书

4. 河南省体育局行政审批事项受理单位部门一览表
二〇〇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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